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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布局，一举破获公安部督办案件

努力学习，全面提升各方面能力

两学一做 争当警界先锋L

□通讯员 王李霞

陈杰：自创“望、闻、问、切”侦查方法

又是一个周末，微
风和煦、阳光明媚，是个
适 宜 外 出 游 玩 的 好 日
子。有一个身影却和往
常一样准时出现在不复
往日繁忙的公安大楼办
公室，打开电脑，提前开
始了下一周的工作——
他就是市公安局治安大
队 行 动 中 队 中 队 长 陈
杰。

陈 杰 ，2004 年 进
入公安系统工作，先后
曾在东城所、看守所、巡
特警大队、龙山所任职，
2010 年 8 月通过选调
进入治安大队，目前主要负责打击治安类违法犯罪。

自参加工作以来，陈杰一直奋斗在执法工作第一线，由于工作认真、业务能力突出，并成
功破获数起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巨大的案件多次被永康市公安局嘉奖，荣立三等功一次，荣获
金华市、永康市两级执法标兵，金华市公安机关十大优秀青年民警，永康市食品安全工作“先
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其实，业务能力极强的陈杰
本是学习广告学专业的他，在大
学毕业之后因为崇拜警察这个职
业通过社会招考如愿以偿成为了
一名人民警察。

陈杰并非科班出身，在法律
运用、办案手法等方面有所欠缺，
面对自己的不足之处，他加倍努
力去提升自己。陈杰常在休息时
间研究法律法规、典型案例，光是
学习笔记就已多达数十本；为了
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陈杰不断
总结办案经验、从细节入手、以证
据为依托、以法律为准绳形成了
自己独有的办案模式。正是十五
年如一日不辞辛苦地付出、孜孜

不倦地学习才成就了现在的陈
杰。现如今，陈杰俨然已是治安
大队的多面小能手，他不仅是市
局里为数不多的鉴黄师，还是鉴
别各类管制刀具、赌博功能机等
物品的专家。

认真工作的同时陈杰也能兼
顾家庭，承担起作为一个丈夫和
父亲的责任。每个周末陈杰都会
接送女儿上课外辅导班，送完女
儿上课之后他就会回到办公室，
对一周的工作进行总结，并根据
本周的工作进度制定下一周的工
作计划，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
开头那一幕的原因。“家里人都十
分支持我的工作，家里的事从来

不需要我操心，工作性质决定了
我不可能时刻都陪在她们身边，
但我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多陪陪
家人。”陈杰说。

今年是陈杰从警的第 15 个
年头，一直以来他都饱含工作热
情，敢为人先，始终奋斗在打击犯
罪的前线。

“一直以来我都把成为一名
为成功的人民警察作为奋斗目
标，至于什么时候、怎么做才是一
名成功的人民警察就交给时间去
验证吧。从我穿上这身警服的第
一天开始，就永远都不会停下打
击犯罪的步伐。”陈杰说。

从 2013 年开始，陈杰开始负
责打击食品、药品类犯罪。这是
一个陈杰从未接触过的领域，刚
开始侦办案件时就遇到了不少难
题，但他没有轻言放弃，而是迎难
而上。

面对缺乏食药鉴定的专业知
识、执法无前车之鉴、线索来源少
等一系列难题，陈杰一切从零开
始，通过查找各类食药资料、分析
研究典型案例、凌晨走访永康华
丰菜场等方法，在侦办案件过程
中总结出“望、闻、问、切”四字经
验，形成了一套自身独有的侦查
方法，在打击食药犯罪方面脱颖
而出。

与此同时，陈杰还将这些方

法服务于各派出所治安案件的办
理中，他时常前往各派出所，向其
他同事交流、传授经验，对于派出
所治安类犯罪打击工作起到一定
的指导作用。

2014年12月，我市开始出现
了一种名为“中药肚脐贴”的假
药，号称可以治疗肥胖，且效果极
佳。陈杰在了解这一事件后，迅
速开展调查。由于市区高镇商业
区内店铺众多，售卖假药的店铺
又比较分散，且行事作风相对隐
蔽、不易被察觉，刚开始走访时，
陈杰并没有获得什么有效线索。
但陈杰没有气馁，而是开始每天
走访、观察高镇商业区内的店铺，
后通过排查等手段基本锁定可疑

店铺。为进一步了解店铺的情
况，陈杰与同事乔装打扮，化身为
某快递公司的快递员每天借送快
递的名义进一步深入店铺了解信
息。半个月后，陈杰已经基本掌握
了可疑店铺从事加工、包装、售卖
假药的情况，联合其他部门同事于
2015年3月17日采取了行动，一
举破获了公安部督办的以犯罪嫌
疑人凌某为首的假药案件。

从 2013 年开始，陈杰带领中
队成员、各派出所通过食药打假
利剑各专项行动，主办食药类案
件 50 多起，成功破获公安部、省
公安厅督办案件 10 余起，为维护
我市市民的食品安全和用药安全
做出了极大贡献。

□通讯员 吴丽丹

因恋爱分手索取分手费不成，女子
一气之下竟在男友和邻居家故意放火后
逃跑。近日，永康警方破获一起放火案，
并抓获犯罪嫌疑人俞某。

半夜房屋无故起火
“着火了，着火了，救火呀！”5 月 26

日半夜 11 时左右，市应店村某出租屋
外，传来一男子的惊呼声。在屋内睡觉
的男子小宋（化名）听到声响后猛然惊
醒，却发现自己已被大火困在屋内，顿时
心急如焚。而此时，小宋的邻居们也被
惊醒，纷纷出来救火。

经过几十分钟的奋力扑救，大家终
于把火扑灭。此时，小宋屋前的墙壁和
房梁已经被烧得焦黑，堆在墙边用来修
理自行车的橡胶轮胎也被烧毁殆尽。

发现火情的男子告诉小宋，自己半
夜听见响动出来查看，发现住在隔壁的
女子俞某正在房间地上烧东西。想到最
近俞某和男友的争吵不休，放心不下的
他穿好衣服后又再次出门查看，却发现
俞 某 已 经 将 小 宋 屋 前 的 橡 胶 轮 胎 点
燃。眼见火苗已经蹿上房梁，男子立即
制止，俞某听到后立即逃跑。气愤的小
宋立即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市公安局西城派出所
和刑侦大队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赶
到现场后，民警对小宋和周边群众进行
了询问，很快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俞某，并
在5月27日凌晨在应店村内将其抓获。

纵火人竟是邻居女友
俞某，女，40岁，永康人，平时以打零

工为生。在民警的审问下，俞某很快承
认了是自己放的火，目的是为了报复自
己的前男友小梁（化名）和邻居小宋。

据俞某交代，小梁是外地人，在永康
打工。俞某去年和小梁认识，确认男女
朋友关系后，搬去应店村小梁的住处同
居。不久前，两人矛盾渐生，小梁向俞某
提出分手，俞某不同意，并几次与小梁发
生激烈争吵，无奈之下，小梁离开自两人
同居的出租屋去别的地方工作。

几日前，小梁回到出租屋将自己的
一部分东西搬走，俞某回家发现后，一气
之下将小梁的被子抱到垃圾堆旁点火烧
毁。事发当天，小梁再次回到出租屋，碰
面的两人又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在他人
的劝说下，俞某同意与小梁分手，可随后
立即反悔，并向小梁索要分手费，小梁不
允并离开。心怀不满的俞某回到出租屋
后，将小梁的电动剃须刀点燃，并找来几
张纸点火后扔在了出租屋内的木质抽屉
里。

坐在房间内的俞某越想越气，被怒
气冲昏头脑的俞某突然觉得，平时与自
己搭话的小宋也不是个好人，随即来到
小宋家门口，点燃了他家门口堆着的一
堆自行车橡胶轮胎。

目前，犯罪嫌疑人俞某已因涉嫌放
火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
调查中。

索取分手费不成
女子半夜放火泄愤

陈杰陈杰（（左一左一））与同事讨论案情与同事讨论案情


